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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錄取篇 

考試錄取人員 公務人員 

訓練
期滿 

分發
報到 

合格
實授 

先予
試用 

保留受訓資格（向保訓會提出申請!） 
1.服兵役：法定役期。 
2.進修碩/博士：2/3年。 
3.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子女重症/其他：2年。 
4.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3年（不能與公務人員配偶同時請）。 
申請補訓 
原因消滅/期限屆滿後3個月內。 

高考三級/特考三等 比照５本５ 

普考/特考四等 比照3本1 

初考/特考五等 比照1本1 

訓練津貼 

訓練請假【無休假喔!】 

1. 實務訓練期間：按月數占全年比例
計算。 

2. 基礎訓練：請假缺課時數不得超過
課程時數20%。 

貼心提醒： 
1.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次日核發派令：開始起
算休假、退休、考績等年資。 

2.休假部分，需依照正式派代任用當月至年
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年1月起核給休
假（義務役年資也是在次年併計休假年
資）。 

限制轉調 
1. 高普初考３年 

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 

2. 特考（如地特）６年 
前3年：原分發任用機關。 
後3年：原錄取分發區所屬機關。 

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國籍法第20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
應於就 (到) 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且另行具結， 並於就 (到) 職之日起一年內，
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永久居留權者仍得依法任用為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考試分發專區、考試分發作業SOP ＊試用期滿送審SOP、請任作業SOP 

訓練保險 

1. 106年（含）以後：參加全民健康
保險及公教人員保險。 

2. 103年至105年：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及一般保險。 

訓練期間   

4個月 

實務訓練 

(機關) 

實習階段 

自向實務訓練機關（構）
學校報到接受訓練日起1
個月，但不含基礎訓練 

試辦階段 

扣除實習階段的其餘時間 

基礎訓練    
(調訓) 

以不具名方式
協助辦理所指
派之工作。 

在輔導員輔導
下具名試辦所
指派之工作。 

貼心提醒： 
考試訓練期間不得採計為休假、考績、退
休年資！ 

https://www.dgpa.gov.tw/mp/informationlist?uid=233&mid=231
https://www.dgpa.gov.tw/mp/informationlist?uid=233&mid=231
https://www.dgpa.gov.tw/mp/informationlist?uid=260&mid=258
https://www.dgpa.gov.tw/mp/informationlist?uid=260&mid=258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2&pid=5454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2&pid=5454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2&pid=5456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2&pid=5456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2&pid=5456


花花錄取107年地特三等考試。108年3月得知分配結果，並接獲用人機關
承辦人電話，請花花4月1日再至機關報到…… 

1. 3月31日、4月1日報到雖僅有一日之差，卻會對考績、年終獎金等權益產生重要影響！ 

2.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4月6日局企字第1000029309號函：試用期滿日應填12月30日，翌日12月31日方能合格實授而辦理另
予考績。 

4月1日報到，於4個月後（7月31日）
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次日起（8月1日）
先予試用，至年底在職5個月，無法辦
理另予考績。 

3月31日報到，於4個月後（7月30日）
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次日起（7月31日）
先予試用，至年底在職6個月，可辦理
另予考績。 

4月1日報到，至年底在職9個月，按比
例給予9/12個月年終工作獎金。 

108年考績 

3月31日報到，至年底在職10個月，按
比例給予10/12個月年終工作獎金。 

108年 

年終獎金 

TIPS 



阿源104年地特四等人事行政類科及格，分配至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人事室，
並在3月31日報到；之後錄取108年高考三級人事行政類科，分配至臺北市
政府人事處，並於10月31日報到…… 

依據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9條規定，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前3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占
缺任用機關服務，後3年須於原錄取分發區所屬機關服務。 

阿源還在限制轉調期間內（自105年7
月31日先予試用時起算，至111年7月
30日期滿），只能先辭職，再至新機關
報到。 

阿源雖然還在限制轉調期間內，但臺
北市政府係屬104地特之原錄取分發
區，未違反地方特考限制轉調規定。 

阿源如何至新機
關報到？ 

TIPS 


